
1 
 

玄奘大學 

大眾傳播學系 

 

申覆申請書 

 

 

□ 獨立評鑑      ▓ 共同評鑑 

申覆系所（請填寫受評系所名稱）：  大眾傳播學系  

受評單位主管姓名：  郭良文 主任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聯絡人： 郭良文 主任 　 聯絡電話： (03)530225 轉 3233  

地址： 新竹市玄奘路 48 號        

Email： lwkuo@hcu.edu.tw、jaelkuo@hcu.edu.tw    

本申請書共  7 頁（含本頁），填表日期：  2008  年  3  月  26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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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地訪評評鑑報告申覆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
評鑑過程或訪評 

意見摘述 

申覆意見

性質 
申覆意見說明 

檢附 

資料 

未依「實地訪評評鑑

行程表」之規定提出

「實地訪評待釐清

問題表」，僅臨時通

知本系主任以面對

面詰（質）問方式進

行問題釐清，明確違

反評鑑中心規定，致

使訪評報告書出現

諸多未經客觀查

證、且不符事實之內

容 

違反 

  程序 

 

□不符 

  事實 

1. 依據  貴中心出版之「大專校院系所評鑑手冊：九十六年度下半年版」（以下

簡稱評鑑手冊）第 13 頁，訪評委員應於第二天 11:30-12:30 期間，提出「實地

訪評待釐清問題表」交系所主管（附件 1）。但兩天訪評期間，本系並未收到

任何待釐清問題表，訪評委員事前也從未徵詢本系是否願意接受無書面資料

之安排。 

2. 訪評委員於第二日（11 月 13 日）上午臨時通知本系主任於 10:30 時當面接受

委員答詢，大約進行 40 分鐘，本系因無法事前知道待釐清之問題為何，也無

從準備相關資料，致使訪評報告書中出現諸多新的疑問，以及許多僅是委員

的懷疑未經客觀查證、不符事實之內容。 

3. 依據評鑑手冊第 17 頁最後一項(六)之規定：「針對訪評疑問，請務必使用『待

釐清問題表』提問，由受評系所主管或相關人員陳述。切勿改採委員與受評

系所人員面對面詰（質）問方式代替」（附件 2）。然而，本系之實地訪評過

程明顯違反此應遵守之事項，對本系之評鑑結果並不公平。 

附件 1: 

評鑑手

冊第 13

頁內容 

 

附件 2: 

評鑑手

冊第 17

頁內容 

 

 

整體

評鑑

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未依「實地訪評評鑑

行程表」之規定落實

「教學現場訪評」，

訪視委員僅集體參

訪一位老師的教學

違反 

  程序 

 

□不符 

  事實 

1. 依評鑑手冊第 12-14 頁內容，訪評委員安排三次「教學現場訪評」時間，第

一次為第一天 10:10-11:00，第二次為第一天 14:20-15:20，第三次為第二天

13:30-14:30（附件 3），合計總共 170 分鐘。但訪評委員總共只在第一次的表

定時間中，由六位委員一起行動，集體參訪了一位大學部老師的教學現場，

但所有的委員僅從教室後方走路穿越，所有委員停留在教室的時間大約 2-3

附件 3: 

評鑑手

冊第

12-15 頁

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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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，時間約 2 至 3

分鐘，嚴重違反訪評

委員應進行之任

務，致部分訪評報告

書內容未經事實查

證，或純屬主觀揣測 

分鐘。 

2. 若包括委員從本系訪評會議室（廣欽樓 2F）走路到隔壁棟的參訪教室（妙然

樓 4F）的時間在內，前後不超過 15 分鐘，評鑑中心表定 170 分鐘的教學現

場訪評，竟草率的在不到 15 分鐘內就予以結束，試問這樣如何能有效地瞭解

本系的教學情形？這種作法不但明顯違反程序，也導致許多報告書中所撰寫

之教學評語出現了主觀推敲、不符事實的問題。 

 整體

評鑑

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訪評期間，委員當中

之彭懷恩委員，多次

在公開場合提出逾

越委員份際之發

言，明顯表露對本系

先入為主之偏見，也

失去委員應有之公

正客觀原則與倫理 

違反 

  程序 

 

□不符 

  事實 

1. 彭委員在訪評期間多次在公開場合對本系老師表示諸如：「我對玄奘太瞭解

了」、「看了評鑑資料後，覺得玄奘怎麼可能一下子變得這麼好」、「昨晚睡不

著，都在想你們系的未來與問題」、「系主任是借調來的，離開後就會再改變」

之類的話，顯示彭委員對本系的成見很深、似乎對評鑑結果早有定見，在此

情形下，令人懷疑其是否能公正客觀地來評鑑本系，所公開發言的內容也有

違訪評委員應遵守之倫理。事實上，彭委員過去並未與本系有任何淵源，如

何能對本系有深入的瞭解？故本系合理懷疑其所產生之偏見與看法，主要是

憑藉個人的主觀印象而非客觀事實依據。 

2. 從訪評當時得知，「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」之訪評意見係由彭委員為主要起

草委員，但這個部分的訪評意見卻出現了許多錯誤、主觀認定、且欠缺事實

依據之評語，令人不得不質疑彭委員其實未扮演好評鑑手冊中第 10 頁所提到

的「效度確認者」之角色（附件 1）。部分所提出非事實之評語如下： 

a.「惟影視製作中，電視與電影兩大領域皆有專業化的培育進程，若以一個學

系能力欲完成此兩大任務，殊令人擔憂 … 又包括廣播專業 … 不僅不易

發揮專業分工，且有『五技而窮』之弊」（訪評意見第 1 頁）。此意見嚴重

誤解本系目標與任務，本系的其中一個專業教育目標在於「廣電與行銷傳

播知識」之教學，並沒有包括電影專業在內，同時廣播專業方面也僅提供

附件 4: 

評鑑手

冊第 10

頁內容 

 

附件 5: 

玄奘大

學大眾

傳播學

系自我

評鑑報

告書（第

6-7 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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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

評鑑

情形 

 

 

 

少數課程供學生修習，此兩者都不是本系的主要目標，此段評語顯然嚴重

曲解本系所訂之目標，本系事實上也沒有彭委員所謂「五技而窮」的狀況

發生（附件 5）。 

   b. 其他如「恐有落差」（第 1 頁第 3 段）、「學習效果堪慮」、「惟能否深入淺

出的引導，值得關注」（第 1 頁第 4 段）、「流於戰術與人事上的調整」（第

1 頁第 5 段）、「惟新任教師太多，教學表現尚難評估」（第 2 頁第 2 段）等

用詞與說法，許多是以懷疑的眼光評斷尚未發生之事，或者依主觀之判定

陳述，欠缺具體證據，實難以令人信服。 

3. 基於以上理由，由彭委員為主要起草委員之「目標、特色與自我改善」訪評

意見，也出現了部分與其他項目的訪評意見不一致或矛盾之處。例如： 

a. 「惟新任教師太多，教學表現尚難評估」（訪評意見第 2 頁第 2 段），針對

這個議題，另一委員所起草之第 5 頁倒數第 2 段提到：「增聘之多位新任教

師普遍受到學生歡迎，可感到一股新的潮流」，此兩者評語明顯有出入。 

b. 「惟影視製作中，電視與電影兩大領域皆有專業化的培育進程，若以一個

學系能力欲完成此兩大任務，殊令人擔憂。不惟寧是，在更正的三大具體

方向中，第二項部分有所謂『廣電節目製作』，又包括廣播專業；『行銷傳

播』具有 … 不僅不易發揮專業分工，且有『五技而窮』之弊」（訪評意見

第 1 頁）。此負面觀點與另一委員所起草之第 3 頁第 2 段內容持肯定觀點之

說法亦不相同：「九十六學年下學期該系課程有大幅度修正 … 並創學程，

提供電視與行銷管理兩大領域。該項改變對該系有正面意義，並能凸顯該

系特色 …」，後者評語肯定本系的課程規劃方向，顯現訪評意見有矛盾之

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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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

項目 

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 

摘述 

申覆意

見性質
申覆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「惟影視製作中，電視與

電影兩大領域皆有專業

化的培育進程，若以一個

學系能力欲完成此兩大

任務，殊令人擔憂」（訪

評意見第 1 頁 4-6 行） 

□違反

  程序

 

不符

  事實

1. 本系特色之一的「影視製作」，可具體分為「廣電製作」與「劇

本敘事」兩部分，清楚揭示以影視「內容」製作為發展核心，強

調影視節目內容的本質互通性，摒棄傳統以媒體科技原理作為區

辨教學目標的作法（如電視組、電影組），重視傳播科技匯流後

的平台整合趨勢，以美學、影像、音像、劇本等共同元素為重心，

發展影視美學、影視傳播、影視攝影、影視節目製作、影視特效

合成等課程，並未劃分「電視」、「電影」等兩大領域。 

2. 本系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中，從頭到尾並未標示「電影」為本系

發展目標，訪評意見指出本系有培育電影領域專業化的目標，與

事實並不相符（附件 1-1）。 

附件 1-1: 玄奘大學

大眾傳播學系自我

評鑑報告書（第 6-7

頁） 

 

 

目

標、特

色與

自我

改善 

「新任教師太多，教學表

現尚難評估」（訪評意見

第 2 頁第 3 行） 

□違反

  程序

不符

  事實

新聘任的六位教師各有專長，96 學年度上學期的教學表現亦佳，從

教學評量的成績來看，可以推斷這些新聘的老師無論在教學態度或

教學能力上，皆獲得學生的肯定，教學表現良好（附件 1-2）。 

附件 1-2: 新聘教師

教學評量成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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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

項目 

評鑑過程或訪評意見 

摘述 

申覆意

見性質
申覆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「在課程規劃上忽略了

配套措施且對沒有修讀

學程的學生造成相當困

擾，特別是抵免，以及如

何下修、如何不溯及以往

等問題」（訪評意見第 3
頁第 8 行） 

□違反

  程序

 

不符

  事實

1. 至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止，尚未正式實施 96 學年度為大一新生所

規劃之學程，故沒有造成學生修讀學程之困擾等問題。 

2. 課程若有變動，都以未來新生為適用對象，為保障學生權益，

從不溯及以往。 

3. 對於轉學生、轉系生或高年級學生，若因面對新課程之實施而

無法修習原有之必修課程時，本系在抵免、下修等方面均有完

善之措施，如 96 年 10 月及 97 年 3 月間，即二次提出 10 餘門替

代課程（與新增科目）給高年級與需要的學生修習（附件 2-1）。

附件 2-1: 系課程會

議紀錄 

「惟近年來改為在校內

媒體實習，大幅降低學生

與業界之互動機會」（訪

評意見第 3 頁第 27 行） 

 

□違反

  程序

不符

  事實

1. 本系媒體實習制度並非所稱「改為在校內媒體實習」，到目前為

止，學生仍然赴校外實習，未來也不會取消至校外實習的機會

（附件 2-2）。 

2. 補充說明：本系於 95 學年度下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決定將校內

媒體實習認可為其中一個選項，決議為：「實習制度仍為自由申

請，實習單位為校內外均可」，故從未取消校外媒體實習，「改

為在校內媒體實習」之說法並非事實（附件 2-3）。 

附件 2-2: 學生校外

實習情形 

附件 2-3: 系務會議

紀錄 

 

課程

設計

與教

師教

學 

「多數實務課程一班約

50 至 60 人，大部分學生

沒有機會實際操作機器」

（訪評意見第 4 頁第 1-2

□違反

  程序

 

不符

1. 多數實務課程已採限制人數之小班教學（每班人數約 20-30 人）

而非大班制。而修課人數較多的班級也多採小組操作方式進行

（附件 2-4, 2-5）。 

2. 本系之專業攝影機共有 59 部；除大一學生因以基礎課為主而尚

附件 2-4:  96 學年

度實務課程分組名

單 

附件 2-5: 有修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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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）   事實 未使用外，大二至大四學生共約 300 名，平均約 5 人就可使用

一部攝影機，攝影器材之數量已相當足夠（附件 2-6）。 

3. 本系攝影棚內配置專業技士兩名，每星期一至五早上 8 點至晚

上 8 點值班。一星期共提供 60 小時給學生借器材與操作機器。

數限制之課程清單 

附件 2-6: 專業攝影

機器材數量及使用

時間表 

「畢製與畢展之課程，學

校應該提供人力與經費

支援」(訪評意見第 3 頁第

21-22 行) 

 

「學校宜實質輔導學生

畢製與畢展，給予經費支

援…」 (訪評意見第 4 頁

第 13-14 行) 

 

□違反

程序 

 

■不符

事實 

過去七年來，本系一直提供畢業班學生畢業製作與作品展覽上所需

之人力與經費上的協助，各項措施以下述四點說明： 

1. 本系畢業製作課程由各班導師擔任指導老師之召集任務，同時

協助並監督學生畢業作品展覽之籌備工作，以確實掌控畢業製

作與展覽籌備進度。 

2.從畢業班學生企劃書的撰寫與提交，到實際的執行與作品完成等

過程，本系教師依各組製作主題全程參與畢業製作之指導（附

件 2-7）。另外，畢製期間，本系的二位攝影棚的專任技士人員，

也指導學生技術上的操作、管理器材與攝影棚之使用，充分協

助各畢製小組完成作品。 

3. 畢業班班導師與各指導老師也積極參與作品展覽的籌備企劃工

作，協助學生校外募款與聯繫工作。每位教師皆於展覽期間參

與學生活動，部分教師也與外聘評審共同參與作品之講評。 

4. 每一學年本系皆將畢業製作展覽納入年度預算編列中，94 學年

度提撥 8 萬元、95 學年度 10 萬元，而 96 學年度則提撥 8 萬 2

千元補助大傳系畢業展覽費用（附件 2-8）。故學校已經提供適

當的人力與經費支援。 

附件 2-7: 過去 2 屆

畢業製作小組與指

導老師名單 

附件 2-8: 過去 3 年

預算計劃書 

 


